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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开

湖 南 省 公 安 厅

湘公建议复字〔2022〕15号
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327号

建议的答复

杨琪君代表：

您提出的第1327号建议暨《关于制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调研，并综合省司法厅会办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主要内容

您在第1327号建议中针对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提出了以下建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鉴于当前旅馆业涵义外延、新兴业态存在监管盲区、公安监管乏力、原有法律法规部分条款与现行政策法律相冲突等原因，2009年8月出台施行的《湖南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滞后，为适应新形势促进旅馆业有序、健康发展，建议省人大制定出台关于旅馆业治安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修订《办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办法》于2009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发布实施，是公安机关对旅馆业实施治安管理的政府规章，在规范旅馆业治安管理、保障旅馆和住宿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近5年来全省公安机关通过实名登记、上传旅客住宿信息6亿余条，抓获网上逃犯4000余人，查获包括涉稳等重点人员在内的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8万余人。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超出了《办法》的现有规定。如无证小旅馆大量存在，民宿、农家乐、电竞酒店等新型经营形式不断涌现，旅馆业特种行业审批已调整为后置审批，取消了消防审核的前置条件，信息化手段成为旅馆业治安管理的主要手段，住宿实名登记制度需要细化强化等，这些都需要通过修订《办法》作出规定。
（一）上位法严重滞后。国务院于1987年批准发布的《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是公安机关旅馆业治安管理的上位法，但由于已颁布实施34年，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需求，亟待修订。公安部自2016年开始已经启动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但是至今还在征求修改意见和申报，具体落地施行时间难以确定。
（二）落实国家现有政策的需要。2015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将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由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调整为后置审批。2022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令第752号），取消了消防审核作为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发放前置条件的规定。《办法》的相关规定与现有政策冲突，需要修改。
（三）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旅馆业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需由法律、法规设定。《办法》是经我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施行的，属于政府规章，效力不够，需要上升为更高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自2016年1月起施行，对住宿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不查验客户身份的，设定了对违规单位处10万至50万罚款、对违规责任人员处10万以下罚款的高额处罚罚则，需要修订《办法》，以与相关法律协调。
（四）服务公安实战工作的需要。《办法》关于旅馆管理范围和手段等规定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一是我省2.2万余家旅馆中有1万余家未办理公安特种行业许可证，属于无证旅馆（俗称“黑猫旅店”），需要纳入管理视线。二是旅馆经营形式呈多元化，民宿、农家乐、电竞酒店及提供住宿的桑拿洗浴等经营单位不断涌现，需要修订《办法》明确旅馆管理范围，避免形成管理盲区。三是网约房、私人影院等新兴业态游离于法律模糊地带，缺乏相关认证审批和执法依据，存在较大风险隐患，亟需立法完善。四是为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旅馆接待未成年人“五必须”工作要求，需要修订《办法》加以规范，进一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五是《办法》设置的管理手段少、力度弱，需要通过修订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和相应处罚措施。
此外，各地公安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对旅馆业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滞后、管理依据不足的问题反映强烈，呼吁修订的诉求集中，之前其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立法建议。
三、修订《办法》的几点思路

《办法》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可以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针对实践中基层公安机关反映强烈的旅馆范围、开业审批条件、旅业系统建设应用、对违法违规旅馆处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作出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二是规范执法与管理行为。需要细化旅馆应当具备的治安安全条件，旅馆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的治安管理要求，以及住宿人员应遵守的安全规定，并相应设置法律责任。同时，需要明确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程序，强调公安机关依法保障旅馆合法经营、健康发展，对工作中获悉涉及公民隐私信息保密等职责和义务。三是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平衡。需要考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等法律法规的协调，确保有效衔接。
根据省司法厅会办意见，修订《办法》应当按照省政府立法部门下发（每年4月份）的征集立法建议项目的相关文件申报年度立法计划，提交相关资料，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研究，并初步确定是否列入年度立法计划，是否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最终提请省委常委会会议审定是否正式纳入年度立法计划。因此，我厅将按照今年的申报流程，积极向省政府立法部门申报2023年立法计划，配合做好《办法》修订工作，为全省公安机关加强旅馆业治安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附件：

1、省司法厅《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327号建议的会办意见》

2、《湖南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239号）

3、《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1987年公安部发布）

4、《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

5、《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令第7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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